
 

 

 

 

 

第六章 技术需求 

 

（本章内容如与“第四章 合同格式及条款”内容有重复或冲突，

应以较严格的要求为准） 

 

  



一、项目背景 

项目名称：洪泽湖重要湿地碳汇生态价值核算项目咨询服务 

实施地点：江苏泗洪洪泽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022 年 6 月，由江苏省申报的“江苏南水北调东线湖网地区山水林田湖

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成功入选国家“十四五”期间第二批山水林田湖

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以下简称“山水”工程），工程以“南水北调东

线工程和京杭大运河沿线河湖汇集区域”为实施范围，涉及扬州、淮安、宿

迁、徐州 4 市 19 个县（市、区），面积 1.95 万 km2。江苏国家“山水”工程

位于国家“三区四带”生态安全格局的长江重点生态区，既是连通长江和黄河

两大重点生态区的重要生态廊道，又是黄海海岸带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工

程聚焦区域内矿山开采损毁生态系统结构、农田面源污染影响河湖水质、圈

圩养殖造成湖泊湿地萎缩、干扰湿地碳汇功能等突出生态问题，以提高生态

系统质量和生态服务功能，增强生物多样保护和生态系统固碳增汇能力，增

加生态产品供给，筑牢生态安全格局，保障水质安全为核心目标，确定了加强

生态源地保护、增强湖泊湿地水质净化能力、强化河湖周边农田自净能力、提

升山林水土保持能力等五大任务，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

作，布局了湿地保护修复、水生态修复治理、国土综合整治、矿山生态修复、

智慧监管等 5类 25 个成熟子项目，协同推进山上山下、地上地下、岸上岸下、

流域上下游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筑牢“一轴一带三核三区”的区

域生态安全格局。 

重要湿地碳汇生态价值核算项目作为江苏“山水”工程 25 个重要的子项

目之一，实施范围位于南水北调重要节点的内陆湖泊湿地——洪泽湖。本项

目聚力创新探索，部署开展生态系统碳储量调查及碳源汇监测、湿地生态系

统碳汇效益核算等部分，综合评估湿地生态修复措施的固碳增汇成效，量化

重要湿地的碳汇生态价值，推动实现兼顾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修复与固碳增汇

的协同增效。 

 



二、咨询服务内容 

（一）服务内容： 

（1）调查监测。植物土壤样品采集；水体和底泥样品采集；野外调查方

案；洪泽湖湿地碳储量调查与核算标准；湿地生态系统不同植被类型调查数

据库。 

（2）碳储量核算。洪泽湖湿地不同植被类型碳储量空间分布；湖泊水生

植被、底泥碳储量空间分布；洪泽湖重要湿地碳储量核算及驱动机制；洪泽湖

重要湿地碳储量数据集；洪泽湖重要湿地碳储量评估报告。 

（3）不同湿地修复年限固碳增汇评估。湿地固碳时空变化的水文驱动机

制；不同湿地修复年限评估指标构建；修复年限对湿地固碳的影响；湿地修复

年限的综合固碳增汇效应；不同修复年限湿地生态系统固碳数据集；湿地修

复技术和修复年限对碳储量的影响评估及管理建议。 

（4）湿地碳汇生态价值核算。湿地生态系统固碳价值核算；湿地生态产

品价值核算；湿地生态系统释氧价值核算；湿地生态系统净化价值核算；湿地

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核算；湿地生态价值核算数据集；湿地生态价

值核算评估报告。 

（二）交付成果： 

《洪泽湖湿地碳储量调查报告》 

《洪泽湖湿地生态系统不同植被类型调查数据库》 

《湖泊湿地碳储量调查与核算标准》 

《洪泽湖重要湿地碳储量数据集》（包含植被和底泥碳储量数据集） 

《洪泽湖重要湿地碳储量评估报告》(包含植被和底泥碳储量空间分布) 

《不同修复年限下洪泽湖湖湿地生态系统固碳功能研究报告》 

《洪泽湖湿地碳汇生态价值核算和效益评估报告》 



（三）成果验收标准： 

成果需要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委托工作全部内容，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同时成果需达到我院项目规定的质量要求，并按主管部门或专家评审

所提的意见完成委托内容的全部修改工作。 

三、保密要求 

对因参加本次投标活动而获取知悉的有关信息应妥善保管，未经招标方

同意不得向社会公开。对接收单位目录、地址等资料必须严格管理，不得泄

露、复印、拍照。合同履行完毕，将相关文件资料退还招标方或招标方同意并

监督销毁。 

四、服务时间要求 

预计 2024 年 12 月结束，完成全部咨询服务内容。 

五、专业技术能力和人员团队要求 

投标人应具有从事本项目相关咨询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能力和人员团队。 

（一）专业技术能力： 

投标人能够提供与本项目研究方向相关的省部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多

光谱或高光谱无人机等近地面遥感监测装备、生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或林业类长期定位监测平台基础，用来完成湿地碳储量数据分析、不同年限

湿地修复指标数据分析、湿地碳汇模型构建等相关工作。 

（二）人员团队： 

投标人应为本项目配备一名项目负责人，应为投标人本单位在岗职工，

在合同执行期间负责与招标人对接，并管理项目团队。 

投标人应为本项目配备一名技术负责人，应为投标人本单位在岗职工，



且不能与项目负责人为同一人，应具备较高的技术专业能力和类似项目经验。 

除上述人员外，投标人还应为本项目配备项目团队，团队成员均应为投

标人本单位在岗职工，并具备一定技术专业能力。 

六、其它要求 

投标人应针对本项目制定详细的服务方案（包括对项目的需求理解、重

点难点分析和实施方案）、保证项目的效果实现，合理安排人员，制定完备的

时间进度计划及保障措施，提出质量保证措施和保密措施并做出相应承诺。 

 


